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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财产征收、征用的行政补偿原则已经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 但补偿的范围应该包括哪些

行为和得到多大程度的补偿等具体问题则有待解决。运用经济分析方法, 可以对行政补偿的范围作出

更形象的解释。从行政主体对相对人侵权的原因来看, 行政补偿应包括财产征用、特别限制、行政行为

派生的效果等。确定行政补偿标准要兼顾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最大化, 即行政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

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成本 (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与效益 (个人效率和社会效率 ), 促使行政主体将公益成

本内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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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发展与经济学向来是密切相连的, 经济分析工具有助于将抽象的法律概念形象化。财

产征收、征用的行政补偿原则已经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但补偿的范围却无法明确化。行政补偿的

范围包括哪些行为应该得到补偿和得到多大程度的补偿两个方面,前者解释了行政补偿的广度,后

者涉及到行政补偿的深度。本文运用经济分析方法,试图对行政补偿的范围作出更形象的解释。

一、行政补偿的经济学涵义

(一 )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

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 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何谓公共物品 (公共利益 )? 从法学角度来

分析, 由于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而难以界定。经济学中将物品分为私益物品

和公益物品两大类,还有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征的准公益物品。

私益物品的首要特征是在消费上的排他性。也就是说一个消费者在使用该物品时, 其他消费

者被排除在外,在消费上具有对抗性。第二个特征是私益物品的消费具有竞争性,也就是说每增加

一个单位的消费品供应,就需要增加生产一个单位所需要的成本。这两个特征表明, 在一个充分竞

争的市场上,只要产权明确,市场就能有效地提供私益物品。

公益物品的特征却是它在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一个消费者在使用公共物品时, 并

不能排斥他人的使用,而且每增加一个消费者,其边际成本为零, 即每增加一个单位公益物品的供

应,不需要增加生产一个单位公益物品的成本。比如国防就是典型的公益物品, 任何一个公民在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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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提供的公共安全时,并不能排斥他人享有; 增加一个公民,也不会增加国防的开支。公共物

品特征显示,没有为生产公共物品而出钱的人,也能同等地享有同样数额的公共物品,而且,要排除

那些人,必须花费巨额的成本, �搭便车 现象不可避免。由于不能从消费者中收回投资, 公共物品

的供应必然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应考虑两个政策:一是依靠政府提供,用税收

作为生产成本来提供公共物品;二是由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政府通过税收给予补贴。

纯粹的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非常容易辨认,但有些物品只具有两个特征中的一个,叫做 �准公
共物品  。如消费上非排他性却有竞争性的物品 ∀ ∀ ∀ 称为公共池塘物品 (公有私益 ) ; 在产生拥挤

效应前,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却无竞争性的物品 ∀ ∀ ∀ 称为俱乐部物品 (私有公益 )。如城市公用绿化

地、收费公路、图书馆、自来水等等。这些物品的特征也显示孤立的政府或市场本身无法有效地调

整这些物品的供应,政府和市场必须携手,即以市场为主体, 由政府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管制。

(二 )行政补偿的经济学涵义

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指所有物品和劳务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 这样一种

制度无需政府的干预,市场主体能够从可供利用的资源中获得最大的利润, 然而,市场自身不可能

如此顺利地运行,有种种因素可导致市场失灵,这为政府介入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经济学对物品的分类来看,纯粹的私益物品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得以解决, 而纯粹的公益物品

和准公益物品,其特性往往是排斥市场的形成。比如农业产品、工业产品和劳动力等产品由私人享

有,而如空气、公海、公共广场等产品就无法确定个人产权或者确定产权的成本非常大,就只能由公

共享有。由于市场失灵,政府介入市场活动有了充分的理由。政府在供应纯粹的公共物品或公有

私益和私有公益物品时,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性。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对私人利益造成

了一定不利的影响,是政府提供消费品必须承担的成本。尽管私人能够同时享有公共物品所带来

的效益,由于公共物品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受损害的私人不可能比他人多享有一份

利益, 如果成本由私人单独承担,则有失公平。为消除外部性,通过要求外部性的制造者将造成的

外部效应内部化,可以达到恢复效率的目的,政府必须给予受害方补偿,以恢复到损害未发生时的

效果。因此,任何一个享有公益的人都有义务支付一部分公共物品的成本, 但任何个人却无义务比

他人多支付一部分成本,超出私人应承担义务部分就是行政机关给予补偿的数额。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行政补偿就是行政机关在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时, 给相对人

带来的外部性超过了其应承担的份额,必须给予补足的责任。

二、是否需要行政补偿的各种形态

(一 )一般限制 (财产上的社会性义务 )

人类总是处于自利与公利的冲突中, 只有形成一种既能促进又会合理地引导利己冲动的法律

和社会制度,才可能保证个人在经济生活中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产生出促进公共利益的结果。于

是,各国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对个人权利的行使都作了一定的限制,对财产权的一般限制被称为财

产上的社会性义务,在德国和日本也称为警察法上的消极限制。

财产上的社会性义务指任何一项私人财产都有为向社会提供纯粹公共物品而应承受的义务,

而且对此义务政府不给予补偿,表现为行政征收、相邻权保护、排污标准的限制、水土保护等。这些

限制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之中。如在行政法中有各种消极的公益限制,在民法中有诚实信用、公序良

俗的限制,在刑法中有种种禁止的行为。正如美国学者施瓦茨所言: �如果说在上世纪 ( 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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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 ∀ ∀ 笔者注 )与本世纪 ( 20世纪 ∀ ∀ ∀ 笔者注 )之交, 财产权还意味着权力, 那么到本世纪 ( 20世

纪 ∀ ∀ ∀ 笔者注 ) 70年代中期以后,财产在法律上却意味着责任。 [ 1]

财产上的社会性义务是国家对私人财产的一般限制,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因此

而遭受的损失国家不给予补偿。如税收,现代经济学认为, 政府和作为纳税人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并

不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政府向个人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个人向政

府交纳税款。因此,纳税既是政府向个人提供服务的报酬,也是个人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
[ 2]
。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一项权利的有效性都要依赖于三项条件:一是个人为保护该权利所做的

努力;二是他人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三是任何第三方所做的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而这些努力

是有成本的,世界上不存在 �绝对权利 [ 3]
,可以说任何一项权利身上都承担着这三项努力 (义务 ),一

项权利的确定就是这三种努力 �合力 的结果。研究产权的经济学家大多依据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不

赞成对财产所有权施加任何约束,他们认为这样会造成所有权的 �稀释  ,每个人通过自己财产所获得

的效用,取决于其所有权的实现程度,而对财产所有权施加限制,将限制所有权人行动的自由,从而影

响到发挥其财产的效用。对于此类的限制必须采取严格谨慎的态度, 必须综合地比较和权衡该限制

的目的、必要性、内容以及其所限制的财产种类、性质和限制的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

判断对财产权的限制是否在一般性限制范围内的标准是:一看该限制能否合理预期, 对于财产

权的限制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是可以合理预期的。如果是事先无法预期的限制, 就超出了一般

限制的范围。二看是否符合公益目的,这是一般限制的理由, 也是限制的界限, 非公益的限制是对

个人发展权的剥夺。三看因限制造成损失的大小, 对原财产权的一般限制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即对

原财产效用的影响是最小的,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最大的。

(二 )财产征用

财产征用指政府为向社会提供公益物品对财产权的完全占有,政府给予补偿,原财产所有人丧

失财产上的一切权益。在各国行政补偿制度中, 财产征用的补偿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具有公益

性、强制性和补偿性的特点。

对财产征用制度规定最完善的当属德国。德国在 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草案∃中就有 �因公共福

利,且依据法律以及给予公平补偿后,可征收财产 的规定;魏玛宪法也规定:征收之执行,须依法律或基

于法律,规定补偿种类和限度后,方为之;基本法也明确作了类似的规定。相应地,德国财产征收经历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征收,征收对象是不动产。第二阶段是魏玛时代征收,征收对象包括动产和

不动产以及对个人权利的限制。第三阶段是基本法时代征收,征收范围除了前一阶段外,还包括准征收

侵害 (指无过错的违法侵害 )、征收性侵害 (合法行政活动派生后果造成财产损害 )
[ 4]
。

我国的财产征用制度主要是土地征用制度。 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

需要, 对财产的征收或征用必须依法给予补偿。但具体法律在补偿制度建设上有严重的缺位。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6条未能科学

地规定征收补偿的标准,相反却作了补偿最高数额限制的规定。

(三 )特别限制

特别限制指对行政主体财产权或者其他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的限制超出了一般限制的程度,

行政主体必须予以补偿的制度。经济学上对所有权限制的解释是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所有权

的滥用出现偏差,产生外部性, 必须对所有权给予公法上的限制
[ 5 ]
。但这种限制必须属于财产上

的社会性义务范围内,如果超过可以容忍的程度,造成了特别损失,基于公平的原则, 给予补偿。

具体而言,认定是否超过可以容忍的程度,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 1)限制的目的。限制

132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第 36卷



财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商业目的还是公益目的; 是限制财产的正当使用还是为了防止财产使用的负

外部性的发生。 ( 2)被限制的程度。财产权的限制绝对薄弱,而相对公共利益较大时,属于一般性

的限制。 ( 3)对财产权本来效用的影响。对私人财产的利用限制, 不能剥夺财产权本来效用,否则

要比照征用予以补偿。不过,该限制是为了调整财产的相互作用或旨在限制对社会有害的财产使

用方法时,只要在合理的限度内,符合比例原则,可理解为社会性忍受制约, 是没有必要补偿的。如

果财产权被课以与本来效用无关的限制, 应设定相应的补偿。

经济分析模型可以清晰地反映特别限制的形态。如图 1所示,假设 Da为某种商品正常状态下

的需求曲线, Db为财产权受到特别限制下的需求曲线。在正常状态下, 该商品的需求量为 A 1, 价

格为 P0。当财产权受到了限制, 同样价格的商品需求量减少到 B1,引起的损失额为 AA1 B1B。或者

说,当财产权受到限制时, 某种商品的正常价格从 P0减低到 P1, 销售同样数量的商品引起的损失

为 P1P0AA%。因此,由于财产权的限制而造成的损失,也即补偿的数额为 AA 1B1 B= P1 P0AA%。

图 1! 产权特别限制示意图

(四 )行政行为派生的效果

行政行为派生效果指行为本身并非以干预或限制公民权利为目的,出于一些偶发或不可预见

的事件造成事实上的损害,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财产征收和财产权特别限制是对财产权的合法

侵害以及其附带效果,可认为是合法侵害的一部分,相对人可以请求行政补偿。而行政行为派生效

果多属事实行为,并非对财产权有意的限制或侵害,而其所发生的效果,却超越了宪法保障人民财

产权所能容忍的界限。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具体类型有: ( 1)因公共工程施工造成的损失。 ( 2)因国

家公害行为所发生的损失。 ( 3)因交通噪音所产生的损失
[ 6]
。典型的案例是 1946年美国的 �考斯

比事件  ( 1946年 ) ,由于军用飞机的低空飞行,使与空军基地相邻的养鸡场受到损害, 被害者要求

补偿。法院认定,由于频繁的超低空飞行,使土地利用和获利受到直接侵害,减少了土地价值,法院

肯定了对此予以征收补偿的可能性
[ 7 ]
。

从经济学上看,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产生了外部性,将行政行为的成本强加于相对人,使得行

政行为的效用与相对人的财产或权利的效用产生了相互依赖关系或者暗示着生产函数。假设某人

A拥有财产 x1、x2, 则他的财产效用可用 U a = U ( xa1, xa2 )来表示。如果行政主体对 A的财产 x1的

使用施加影响,则行政主体对 x1的效用函数可用 U g = U ( xg1 )来表示, A所拥有的财产的效用函数

就变为 U a = U ( xa1, xa2, xg1 )。A的效用函数中的第三项 xg1决定了 A的私人财产的效用直接依赖于

行政行为的结果。

三、行政补偿的标准

补偿的标准可以理解为对潜在的侵权人强加一种法定注意的义务,这种义务是为侵权行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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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种内含的价格,理智的决策者必须对这种内含价格作出反应。现代社会为着公共利益的需要,

各国宪法和法律中都对私人的财产或权利作了各种限制,影响财产或权利效用的发挥,超出法定注

意的义务,国家必须支付这种内含的价格,即给予行政补偿。

(一 )行政补偿标准与民事侵权行为赔偿标准

1�民事侵权行为赔偿标准。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和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两大类。合同行为涉及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双方主体特定、信息比较对称、事前进行谈

判成本低,因而能缔结一种合同关系,可以在合同中对责任的承担作预先分配。侵权行为涉及到的

当事人不确定,他们有关伤害的事前谈判成本非常高,因此不能缔结一种合同关系。与违反合同责

任不同的是,解决侵权行为的办法有禁令救济和赔偿救济两种。由于受害人无法事先向潜在的侵

害人颁布禁令或者向他支付因禁止行为的价格,侵权行为的有效救济办法是货币损害赔偿。损害

赔偿旨在使受害人能够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曾发生时的状况。经济解释就是使受害者恢复到与

其未受到损害时本应享有的相同效用曲线或利润曲线
[ 8]
。申言之,即侵权行为给受害人带来了额

外成本,降低了他人的效用水平,外部经济效果的产生者将对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害负有法律上的责

任,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迫使侵权人将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以使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

成本相一致。

民事侵权行为的赔偿标准应该是完全赔偿,即达到当受害者对受到伤害并得到损害赔偿与未

受到损害也没有赔偿不加区分时,赔偿就是完全的,使得潜在的受害者对是否发生侵权行为已经无

所谓的程度,这就是完全赔偿。要实现完全赔偿,应该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物质损失与精神

损失、现实损失与预期损失。侵害人如果从侵权行为中获得某种收益, 该收益必须归属于受害人,

必须剥夺侵害人的一切侵害行为的收益, 方可达到制止侵权行为的目的。对于主观恶性较大的侵

权行为,还可以给予惩罚性赔偿。

2�行政补偿标准。行政主体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时,会同时产生双重效果, 即产生了正外部

性和负外部性,而且肯定前者大于后者, 否则,行政主体的行为是缺乏效率的, 是对社会资源的浪

费,也就是说要符合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 ∀ 希克斯定理。其中, 正外部性可视为公共利益,这部分

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享有。负外部性是行政主体应承担的成本,由社会主体通过缴纳方式来承当。

如果个人承担数额超出了财产应承担的义务,不能由受害人单独承担,这部分就是行政补偿的数

额。如图 2所示:

图 2! 行政补偿标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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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行政机关征用一块土地建设公共汽车站的例子。行政主体和原土地所有人双方对于所要

购置的土地数量没有分歧,分歧在价格上。垄断的土地所有者希望索取一个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

益的价格,以使其利润最大化, 这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正常思维。行政主体也是个理性经济人, 则

希望以尽量低的价格购入土地。假设图 2横轴代表财产, 竖轴代表价格; MFC表示土地征收的边

际要素成本,也相当于土地所有者的边际收益曲线。对于私人来说,理想的出售土地价格是 P1, 因

为该点显示了土地征用后将产生的效益值。对于行政主体来说,理想的购买价格是 P2,如果行政

主体和私人土地所有者之间出现讨价还价,价格可能处于 P1和 P2之间的某个地方, 如果是个完全

市场交易的行为,则取决于双方谈判能力的对比。如果行政主体拥有强权, 又不受约束, 那么其支

付的价格就可能接近于 P2。如果行政主体受到法治国家基本原则的约束应给予合理补偿, 那么最

终的价格将是接近 PC, 而不是 P2的价格。

实际上,行政主体往往会凭借其优势地位将征用价格定位在 P2,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土地

所有者不能独占所有的收益 P1,合理的定价应该是 PC。因此, 行政补偿标准只能是合理补偿,即只

补偿造成的实际损失。征用行为所获得的收益是 P2, 对土地所有者的实际损失是 PC, 双方谈判的

空间将是从 PC 到 P2之间,只要行政主体可以妥协,行政补偿的最高价格将是 P1, 因为从土地征用

后所获得的收益来看,这种征收价格最终能够得到弥补。而从实际补偿的结果来看, 土地所有者只

能得到最低价 PC。这是因为从 PC到 P2之间的价格就是行政主体所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物品,属于

全社会共有,任何人无权单独享有它,行政主体无权擅自处分。显然,行政补偿的标准低于民事侵

权行为的全面赔偿标准。

(二 )行政补偿标准与行政赔偿标准

行政赔偿是指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违法行使职权, 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依

法必须承担的赔偿责任
[ 9]
。各国确立的行政赔偿标准有很大的差异, 基本方式有三类: ( 1)惩罚性

标准。即支付的赔偿数额超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如美国亚拉巴马州。 ( 2)补偿性标准。支付的

赔偿金仅够填平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使其合法权益恢复到受害前状态, 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规定

的赔偿标准。 ( 3)抚慰性标准。赔偿金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损失, 仅仅在一定范围内给予赔偿, 如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行政赔偿起因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权行为的赔偿应该以恢复到未曾受损失时的经济地

位为原则,行政主体对相对人产生的外部性,应由行政主体内在化所造成的损失。行政赔偿费用的来源

毕竟是国家税收,各国在总量上控制国家赔偿金的支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充分的理由。惩罚性赔

偿目的在于惩罚侵害人,不是弥补受害人的损失,相对于民事赔偿,在国家赔偿中不宜适用惩罚性赔偿。

在行政赔偿中,通过对侵害人的追偿,就可以达到对侵害人惩罚的效果。因此,在一定阶段上,行政赔偿

的标准适用民事赔偿的标准 (惩罚性标准除外 ),但在计算行政赔偿金数额时,考虑的因素会少于民事赔

偿 (如精神赔偿数额 ),同等的侵害状况,导致行政赔偿数额低于民事赔偿。

行政主体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行为使相对人所遭受的损失, 相对人除了接受行政机关给予的

补偿外,还可以享受公共物品所带来的效用,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弥补。所以, 行政主体依据不平等

原则承担行政补偿责任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害不足部分以其享受公共利益为弥补途径。

实际上,受害人的损失并非未得到补偿,只不过是在侵害行为救济中,没有得到直接补偿而已,相对

人事后有充分的 �间接  补偿机会。因此, 从直接的效果看,行政赔偿的标准要高于行政补偿标准。

(三 )行政补偿金的确定

由于私人物品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它的价格由市场形成, 个人的需求不同,其总和就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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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的总量,理性的个人总能满足市场需求, 社会资源总能得到有效配置。对于公共物品,人们可

以同时享有它,每人愿意支付的代价不一,只能计算公共物品的市场价格总和。一个人占有同时排除

他人占有的代价太大,市场的供应总是有限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要依赖政府。政府也具有 �经济人 的

特征,总是愿以较低的价格来购买原料,以更高的价格销售产品。双方如果平等地协商,市场化交易

能实现双方效益的最大化。行政补偿金的确定,实质就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

从公共物品的特征看,它属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是相并列

的关系,是公众对文明社会状态的一种渴望和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利益应是有限的,尤其是

国家的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冲突,并非源于人类自身天性弱点, 而

是表现为资源稀缺这一自然吝啬的产物。行政机关提供公共物品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有

限的社会资源必将在私人和社会之间进行分配。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 法律必须保护个人

的经济利益,如果没有人的利己心和由此产生的各种行为,要想建成一个繁荣的社会, 只能是一种

乌托邦式的空想。由于行政主体拥有强权,同时行政主体也有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平衡公益和私益

的冲突时,行政主体必须充分考虑两点:一方面要使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尽量接近一致, 生产公共

物品时,要尽可能进行成本与效益核算,防止滥用职权, 向社会提供过多的公共物品, 引起社会资源

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在分配剩余价值时要 �宽容  , 与社会收益相比, 个人获得的收益差距太

大,人们就无兴趣去冒险或进行创新努力,结果个人利益未得到发展,社会也会失去本来可以获得

的利益。行政补偿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

图 3! 公益私益收益均衡示意图 ! !
图 4! 公益私益成本负担均衡示意图

如图 3所示,横轴表示数量,竖轴表示收益, PR和 SR分别代表公益产品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

从性质上来说,公益产品属于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不应以盈利为目标。私人财产投入到公益中去,

虽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却不能给自己带来相应的收益,就无法对个人产生有效的利益激励。

私人收益 a和社会收益 b不一致, b> a( a, b> 0)。社会收益数量为 BC= AC- AB= ( b- a),这部分应当

由社会补偿的社会成本,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均衡。这个补偿标准不仅可以视为对已造成损害的弥补,而

且可以看作是各种预防水平的不同价格。只要这种补偿标准的存在,行政主体就必须为自己任何理由的

征用行为付出代价,只有对行政主体征用行为进行约束,私人财产权才有实质的保障。

图 4所示的是行政补偿的标准。横轴表示征用行为对私人的损害,竖轴表示给予的行政补偿,

HMC表示损害的边际成本线, CMC表示行政补偿的边际成本线。最佳的补偿标准应该是两条边

际成本线的相交处,此点表示成本与效益处于均衡状态,公益与私益也达到均衡状态。P点就代表

了行政补偿的价格,此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处于最佳状态。若在其他任何点上,不是牺牲个人利

益获取公共利益,就是牺牲社会公益获取私人利益。如果没有规章制度,理性的决策者将忽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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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给他人的成本,只考虑自己作出能获得最大效用的决策时的个人成本。

(四 )确定补偿金的相关变量

确定一个合理的补偿金数额,关系到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 经济地位的保护,社会公共事业的

发展。在法治发达的国家,对于行政补偿金的确定都有合理的规定。虽然各国对行政补偿标准的

表述不一,有 �公平补偿 (德国与法国 )、�适当补偿 (美国 )、�正当补偿  (日本 ) , 但并不影响它

们在确定补偿金额时的共同考虑。

生产公共物品也需要成本,如果不进行合理的成本核算,理性的政府官员就会向市场提供过多的产

品。在确定公共物品的成本时,必须将有关因素纳入成本,使提供公益行为的负外部性内在化。行政补

偿的效用函数包括经济变量,也包括非经济变量。用数学形式可表现为: U = U ( Z1, Z2, Z3 &&Zn ),其中

Z1, Z2, Z3, &&, Zn表示决定行政补偿金时考虑或不予考虑的因素,包括: ( 1)征收时财产的市价必须作为

补偿依据,而即将被征收之物为投机性的加工,致使被征物价值增高,可不予考虑。 ( 2)被征物的 �主观
价值 不应考虑。 ( 3)被征物与对征收人的经济地位所发生的影响应予考虑。 ( 4)征收时的经济和社会

状态应予考虑。 ( 4)被征收人的一般社会地位不予考虑,尤其对富人不得给予较低的补偿金。 ( 5)对于

被征财产的使用将带来的社会效益在是否予以征收时考虑,而非征收补偿考虑依据。 ( 6)除非是战时或

经济危机时,政府和征收受益机构的支付能力也不应考虑。

四、结 ! 论

损害就是产权的效用或财产利益受到削弱,行政补偿就是因为行政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

性而必须将效用或利益恢复到没有受到损害时可能已经达到的水平。民事赔偿的标准是完全赔

偿,应包括现实损失、与现实损失有关的直接的财产上损失、间接损失 (精神损失和惩罚性赔偿 )。

引发国家赔偿的原因与民事赔偿无异,所以赔偿标准应该是一致的,但惩罚性赔偿不适用于国家赔

偿。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侵权的原因来看,行政补偿应包括财产征用、特别限制、行政行为派生的

效果等,确定行政补偿标准要兼顾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最大化, 即行政决策者必须充分考虑行政

行为所产生的成本 (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与效益 (个人效率和社会效率 ) ,促使行政主体将公益成

本内在化。同一财产用于生产公共物品时所产生的效益与私人利用时所产生的效益是不同的, 虽

然个人为公共利益作出了牺牲,但个人无权独占所产生的全部社会收益,相对于民事赔偿和国家赔

偿而言,行政补偿只能是合理补偿,包括现实损失和与现实损失有关的直接的财产损失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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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 incip le that property co llection and expropriation must be g iven compensation has been

validated by the Ch inese constitut ion. How ever, some concrete prob lem s such as the range and degree o f

compensat ion are yet to reso lve. Legal analysis, w hich undoubted ly can prove its leg it imacy, canno t

perfectly testify the rationality of collection and expropriat ion. As a means of restrict 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people�s loss resu lting from co llect ion and expropriat ion is just the one

which should be g iven compensat ion. E conom ic analysis has its particu lar advantages in calcu lating loss

and o ther interrelated problems.

Econom ists c lassify goods into private goods, pub lic goods, and sem i�pub lic goods wh ich have

character istics both o f private and public ones. In the m arket econom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 ion o f

public and sem i�pub lic goods canno t be realized effectively. Th is situation provides a good reason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o m arke.t In order to m ax im ize pub lic interests, adm in istrative agenc ies

restrict peop le�s private property by means o f co llect ion and expropriat ion. Hence, it should take

responsib ility for people�s loss.

In the present soc ie ty, property rights are not on ly one k ind o f rights, they also shou lder

corresponding soc ia l responsib ilities in order tom eet public interes,t wh ich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st o f

exerting righ ts. Once such social responsib ilities exceed o rd inary lim i,t sacrifices of property w ill resu l.t

If not properly compensated, it w ill lead to soc ial injustice. Typical cases include the expropriation o f

property, the special restriction on the exertion o 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deriv ing effect o f adm in istrative

action.

The range of adm in istrative compensation also relates to the degree of compensation, wh ich invo lves

the standard of compensat ion. Relative to ∋the w ho lly indemn ity princ iple∋ of c iv il indemn ity and ∋the
impartial and rational indemn ity principle∋ o f adm in istrative indemn ity, the adm inistrat ive compensation

must follow the ∋justice princ ip le∋. W hen calcu lating the specific amoun,t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 iven

to re lative variab les. In determ ining the standard o f adm in istrative compensation, atten tion must be pa id

to bo th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teres.t Decision�m akingmust take the cost ( private and soc ial cost) and

the benefit ( private and soc ial benef it ) o f adm inistrat ive action into accoun,t wh ich calls for

adm in istrative agenc ies to internalize the cost of public interes.t Adm in istrative compensa tion must

therefore include the realist ic loss and the d irect property loss re lated to the rea listic one.

Key words: adm in istrative compensation; scope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 o f compensat ion; econom 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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